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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河津市华源燃气有限公司是阳光焦化集团控股子公司，位于运城市河津经济

技术开发区。华源燃气现有工程以阳光焦化集团旗下安昆新能源 369 万吨/年焦

化项目（以下简称“安昆焦化”）副产焦炉煤气为原料气生产 LNG 和合成氨。现

有工程产能为液化天然气（LNG）8 万吨/年，合成氨 6 万吨/年。现有工程工艺

为焦炉气净化后一部分去甲烷化制 LNG，一部分去 PSA 提氢制合成氨，PSA 提

氢后的尾气送至华康公司作燃料气。PSA 提氢尾气中含有相当量的甲烷（43%），

此气体已经过净化处理，非常纯净，当做燃料附加值较低。为充分使资源得到有

效利用，华源燃气拟实施本次扩建项目。 

本次扩建依托华源燃气现有工程，将现有 PSA 装置停用，外加集团煤气平

衡富裕量共约 30000Nm3/h 的焦炉气作为原料气，新建变换、脱碳、甲烷化、深

冷分离等生产单元，扩产 LNG 产能，深冷富氢尾气替代现有的 PSA 装置为现有

液氨装置供氢。项目进一步将焦炉气进行分质利用，实现了上游产品和下游产品

相互衔接，焦炉气向高附加值转化，实现了能源的有效利用，对焦化类企业调整

结构、升级改造、绿色发展具有示范作用。 

河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对本项目予以备案，项目代码：2506-140861-89-01-

605156。 

按照生态环境部第 4 号令《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对本项目

进行了公示，公示共分二次。 

二、 第一次网络公示 

本项目第一次公示为环评单位接受委托 7 日内。本次公示日期为 2025 年 6

月 11 日，采用网络公开的方式进行，在阳光焦化企业网上进行了公示，公示时

间为十个工作日，公示的内容见表 1，第一次公示内容的网络截图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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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第一次公示 

河津市华源燃气有限公司利用焦炉煤气年产 8 万吨液化天然气 

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有关规定，项目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期间应本着“依

法、有序、公开、便利”的原则开展公众参与。现将河津市华源燃气有限公司利

用焦炉煤气年产 8 万吨液化天然气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述 

项目名称：河津市华源燃气有限公司利用焦炉气年产 8 万吨液化天然气扩建

项目 

 建设地点：运城河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华源现有厂区东侧 

 建设内容：本项目增加产能 LNG：8 万吨/年； 

扩建完成后全厂产能 LNG：16 万吨/年，液氨：6 万吨/年（产能不变）。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河津市华源燃气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宏伟 

联系电话：13096648877 

通讯地址：运城市河津市河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型煤电铝材一体化产业园区

河津市华源燃气有限公司 

邮箱：huayuanranqi202401@qq.com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环评单位名称：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联系地址：太原市迎泽区康乐街 19 号 

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0351-4066025 

四、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填写公众意见表后发送至公司邮箱或邮寄至本项目建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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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第一次网络公示 

三、 第二次公示 

本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基本编制完成后，按照《公众参与调查办法》，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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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项目征求意见稿进行第二次公示。 

本项目中第二次公示共采用三种方式公式，分别为网络公示，报纸公示，张

贴公告公示。公示内容见表 2。 

表 2 第二次公示内容 

河津市华源燃气有限公司利用焦炉煤气年产 8万吨液化天然气 

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第 4号令）的规定，现征求公众对

“河津华源燃气有限公司利用焦炉煤气年产 8万吨液化天然气扩建项目”环境保护方面的

意见和建议。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河津华源燃气有限公司利用焦炉煤气年产 8万吨液化天然气扩建项目 

建设地点：河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煤电铝一体化园区。  

建设项目概况：项目依托华源燃气现有工程焦炉煤气压缩和净化单元，新建“变换+

脱碳+甲烷化+深冷分离”生产单元，深冷分离制 LNG，深冷富氢尾气去现有合成氨装置生

产合成氨，扩产液化天然气 8万吨/年。河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对本项目予以备案，项目

代码：2506-140861-89-01-605156。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公众可链接网址，网上阅读或下载《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xEEbKUif4AqeYjKyX-KlWg  

提取码: uwsj  

2、公众查阅纸质版《报告书》的方式如下： 

可通过电话、书面信件或电子邮件的形式与建设单位取得联系，索要征求意见稿报告

书。 

建设单位：河津市华源燃气有限公司 

联 系 人：慕粉荣 

通讯地址：山西省河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河津市华源燃气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8435982004  

邮    编：043300  

Email   ：huayuanranqi20240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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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项目周围村庄的居民；河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及清涧镇的政府

人员、单位职工或团体、组织和管理部门。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可登录下列所示网站下载并填写公众意见表。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1、公众可下载公众意见表，直接发送到建设单位公布的邮箱；或书面寄送到建设单

位公布的地址。 

2、打电话向建设单位反馈对该项目建设的意见或建议。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该信息公布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有效。 

 

 

3.1 网络公示 

本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基本编制完成后，本项目在阳光焦化集团企业网上

上进行了第二次网络公示。公示的时间为 2025 年 6 月 24 日到 2025 年 7 月 7 日。 

其网络截图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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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第二次公示网络图片 

3.2 报纸公示 

本项目在进行第二次网络公示时同时在《河津风采》报上进行了公示，公示

分两次进行，第一次为 2025 年 6 月 25 日，第二次为 2025 年 7 月 1 日。公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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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见图 3、图 4。 

 

 

 

 

 

 

 

 

 

 

 

 

 

 

 

 

 

 

 

 

 

 

 

 

 

 

 

 

 

图 3  《河津风采》公示照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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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河津风采》公示照片 2 

3.3 张贴公告 

在网络上和报纸上进行公示的同时，也同时在龙门村和何家庄村等村庄进行

张贴公告，公示内容为表 2。公示的照片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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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在厂址附近的何家庄村、龙门村张贴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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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三次公示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环保部令 4 号）（2018 年）要求，我

公司向山西省生态环境厅报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前，需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

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公参说明。2025 年 8 月 6 日，华源燃气公司在河津市

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sxhj.gov.cn/）进行了本项目报批前公示。 

网络公示网站截图见图 8。 

 

 

 

 

 

 

 

 

 

 

 

 

 

 

 

 

 

 

 

 

 

 

 

 

 

图 8 报批前公示网站截图 




